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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协议不涉

及具体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

协议的后续履行尚存不确定性。 

2、公司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

性、初步的约定，初步确立了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

开展均须另行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双方的业务审

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具体合同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实施内容、

实施进度、实施效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后续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合作概述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昊科技”）与浙江交投

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1日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

补、互惠共赢、诚实守信、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一致同意

在遵守国家法律及行业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加速推进铁路，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领域合作，通过资源共享，联

合进行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建立全面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促进共同发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MB09 

法定代表人：宋智鹏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3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明珠国际商务中心2号楼1701室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工程投资、建设与维护管理；轨道交通设备的研发、销

售、检测服务，交通机电系统集成技术服务，交通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过类似的协议。 

（四）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与方式 

在政策、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在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的范围内，双方的合

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充分利用申昊科技的全国市场渠道资源、品牌影响力和浙江交投轨道

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渠道资源，共同参与拓展国内铁路、轨道交通项目。 



（2）双方就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开展项目研发合作。 

（二）合作机制 

（1）本《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签订后，双方确立互为合作伙

伴关系，并予以长期保持，双方共同成立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提供和商定合作事

项，制定合作计划，衔接合作企业，协调合作事项，落实合作事宜。 

（2）双方建立高层定期或不定期互访机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及时

沟通最新情况和合作需求，形成有效落实有关合作的制度化工作机制。 

（3）双方应积极支持对方发展、宣传对方形象、维护对方声誉、拓展合作

领域。 

（4）双方确认需保守双方的价格等商业机密，不向任何第三方泄密，也不

能向双方其他非相关人员泄密。 

（三）期限和终止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有效期

为2年，从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2）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终止本协议及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另行

签署终止协议。 

（四）保密条款 

（1）双方在讨论、订立及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向另一方提供的全部技术和

商业信息，均应被视为保密条款中所述的保密信息，任何一方不得对外做任何不

实宣传。 

（2）双方承诺尊重并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另一方的

设备、软件等进行反向工程或拆解。 

（3）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或有效期结束之后仍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1、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7]35号）文件明确指出国家将大力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本次与浙江交

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事项是基于在国家战略方向的大平台下，双方达成

战略合作共识，充分发挥各自企业的自身优势，强强联合，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提升轨道交通行业的智慧运维质量贡献力量。通过本次合作，努力扩大

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深入推进双方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战

略目标。 

2、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目前尚未确定具体项目，对公司本年度及后续年

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如本协

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合同的履行不会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

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初步确立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协议

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开展均须另行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且符合双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具体合同签订时间、合同

金额、实施内容、实施进度、实施效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战

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除以上披露的合作协议外，公司不存在其它未披露的已签署的与本次

合作事项相关的协议。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其它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情况： 

序号 合作方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是否和预期

存在差异 

1 
天津一号线轨道交通

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战略合作协议 2021年9月23日 协议正常履行中 否 

（四）对于公司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及双

方后续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五）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了股东江苏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减持198,900

股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稻海投资有限公司减持1,166,800股股份以外，公



司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数量未

发生变动。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稻海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建银投资有限公司的减持预披露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除此之外，公司未知悉其他

股东未来三个月股份减持的计划，未来三个月亦不存在其他解除限售计划。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浙江交投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